
澎湖縣政府一九九九縣民服務專線作業規範修正 

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澎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為使本府及所屬機關（以下

簡稱各單位），迅速、確實及

有效提供「一九九九縣民服

務專線」服務，特訂定本作

業規範。 

一、澎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為使本府及所屬機關（以下

簡稱各單位），迅速、確實及

有效提供「一九九九縣民服

務專線」服務，特訂定本作

業規範。  

本點未修正 

二、名詞定義  

(一)話務服務 

1.由本府成立「澎湖縣政府

一九九九縣民服務專線

話務中心」（以下簡稱一

九九九話務中心），提供

話務人員負責受理民眾

來電服務。服務項目包括

轉接服務、諮詢服務、陳

情服務、派工服務等。 

2.諮詢服務：指由話務人員

提供一般性、告知性的縣

政諮詢服務，若民眾詢問

事項屬中央行政機關或

其他機關之業務範圍，應

告知民眾其所屬機關之

聯絡電話，俾以做進一步

諮詢。 

3.轉接服務：指由話務人員

轉接民眾來電至業務單

位或承辦人員之服務。若

為緊急報案電話，如一一

零、一一九、一一三等業

務，請民眾直接撥打一一

零、一一九、一一三報案

專線電話；如情況確有需

要，由話務人員啟用三方

通話功能，並確保轉接至

二、名詞定義  

(一)話務服務 

1.由本府成立「澎湖縣政府

一九九九縣民服務專線

話務中心」（以下簡稱一

九九九話務中心），提供

話務人員負責受理民眾

來電服務。服務項目包括

轉接服務、諮詢服務、陳

情服務、派工服務等。 

2.諮詢服務：指由話務人員

提供一般性、告知性的縣

政諮詢服務，若民眾詢問

事項屬中央行政機關或

其他機關之業務範圍，應

告知民眾其所屬機關之

聯絡電話，俾以做進一步

諮詢。 

3.轉接服務：指由話務人員

轉接民眾來電至業務單

位或承辦人員之服務。若

為緊急報案電話，如一一

零、一一九、一一三等業

務，請民眾直接撥打一一

零、一一九、一一三報案

專線電話；如情況確有需

要，由話務人員啟用三方

通話功能，並確保轉接至

為使陳情、派工案件處理更加完

善，第一款第四目、第五目及第

二款第二目作文字增修。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相關單位無誤。 

4.陳情服務：指由話務人員

受理以電話陳述有關本

縣行政興革之建議、行政

違失之舉發或行政上權

益之維護等具體陳情案

件，由話務人員將陳情人

基本資料及陳情內容鍵

入派工系統列管及分派

業管單位處理。若非本府

權責業務，話務人員亦應

盡力協助陳情人查明權

責機關。或由話務人員協

助錄案，由本府業務單位

通知所屬權責機關（單

位）前往處理。  

5.派工服務：民眾以電話方

式反映有關維護公共安

全及緊急事故，如路燈不

亮、水溝不通、路面坑洞

等，由話務人員將申訴人

基本資料及派工內容鍵

入派工系統列管及分派

業管單位處理。若非本府

權責業務，如停電、斷訊

停話等，話務人員亦應盡

力協助申訴人查明權責

機關。或協助錄案，由本

府業務單位通知所屬權

責機關（單位）前往處

理。  

(二)各單位(機關)業務窗口  

1.本府各單位(機關)應指

派專責督導一人，由副處

(局)長擔任，督導各項話

務服務、陳情、派工、FAQ

資料更新之分派處理，及

單位內部或跨局處橫向

相關單位無誤。 

4.陳情服務：指由話務人員

受理以電話陳述有關本

縣行政興革之建議、行政

違失之舉發或行政上權

益之維護等具體陳情案

件，由話務人員將陳情人

基本資料及陳情內容鍵

入派工系統列管及分派

業管單位處理。若非本府

權責業務，話務人員亦應

盡力協助陳情人查明權

責機關。  

5.派工服務：民眾以電話方

式反映有關維護公共安

全及緊急事故，如路燈不

亮、水溝不通、路面坑洞

等，由話務人員將申訴人

基本資料及派工內容鍵

入派工系統列管及分派

業管單位處理。若非本府

權責業務，如停電、斷訊

停話等，話務人員亦應盡

力協助，通知相關單位處

理，或協助申訴人查明權

責機關。  

(二)各單位(機關)業務窗口  

1.本府各單位(機關)應指

派專責督導一人，由副處

(局)長擔任，督導各項話

務服務、陳情、派工、FAQ

資料更新之分派處理，及

單位內部或跨局處橫向

整合與協調事項與緊急

事件等項業務之聯繫，並

督促各業務主管即時處

理民眾請求事項。 

2.話務聯繫窗口：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整合與協調事項與緊急

事件等項業務之聯繫，並

督促各業務主管即時處

理民眾請求事項。 

2.話務聯繫窗口： 

(1)各單位應指派專責人

員一名，並建立代理順

位，負責話務中心轉接

電 話 之 後 續 處 理 事

宜、陳情、派工服務、

FAQ 資料更新之分派處

理，與協助緊急事件等

項業務之聯繫。 

(2)話務聯繫窗口人員應

於每日上午九時及下

午二時至少上系統接

收案件一次，並立即分

案給承辦人員。 

3.業務主管：指各單位之各

科（課）主管，負責接聽

話務中心轉接來之民眾

諮詢電話、陳情服務、派

工服務等，並督促業務承

辦人提供最新訊息及處

理民眾問題。 

(1)各單位應指派專責人

員一名，並建立代理順

位，負責話務中心轉接

電 話 之 後 續 處 理 事

宜、陳情、派工服務、

FAQ 資料更新之分派處

理，與協助緊急事件等

項業務之聯繫。 

(2)話務聯繫窗口人員應

於每日上午九時及下

午二時至少上網接收

案件一次，並於一個小

時內完成分文掛號或

轉分至下級機關辦理。 

3.業務主管：指各單位之各

科（課）主管，負責接聽

話務中心轉接來之民眾

諮詢電話、陳情服務、派

工服務等，並督促業務承

辦人提供最新訊息及處

理民眾問題。   

三、諮詢服務  

(一)話務人員提供一般性、告

知性之諮詢服務，如民眾

諮詢涉及行政專業判斷

或非縣政服務範圍，應轉

接權責單位(機關)回

復，或請民眾改撥適當電

話洽詢。  

(二)為維護話務人員提供諮

詢服務之資訊正確性，請

各單位(機關)配合辦理

下列事項： 

1.各單位(機關)應提供業

三、諮詢服務  

(一)話務人員提供一般性、告

知性之諮詢服務，如民眾

諮詢涉及行政專業判斷

或非縣政服務範圍，應轉

接權責單位(機關)回

復，或請民眾改撥適當電

話洽詢。  

(二)為維護話務人員提供諮

詢服務之資訊正確性，請

各單位(機關)配合辦理

下列事項： 

1.各單位(機關)應提供業

一、第二款第一目、第二目、第

四目、第五目作文字增修。 

二、第二款第三目刪除。為符實

際作業所需，話務中心每週

一於群組提醒各單位如有重

要(大)訊息，請各負責窗口

人員隨時掌握並上傳本群

組，俾提供話務中心人員能

即時回應來電民眾。 

三、為符實際作業所需，刪除第

二款第六目部分文字。 

四、第二款目次變更。原第四、

第五、第六目變更為第三、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務常見問答資料（FAQ），

並應定期檢視更新並以

口語化方式撰寫，以達實

用性及適切性。如收到本

府行政處建議更新之 

FAQ 問題，或有增刪修改

需求，應立即提交 FAQ 題

庫增修表（格式如附件

一）送本府行政處，轉交

話務中心即時更新，於三

個工作日完成。  

2.各單位(機關)舉辦民眾

參與之活動，請於活動開

始前三十日預告或至遲

於活動開始前七日發

布，以上訊息請各單位

(機關)提供話務中心並

上傳一九九九line群組。 

3.本縣若發生緊急事件（含

防災資訊、縣政重大訊

息），各權責單位(機關)

應於事件發生時同步通

知本府一九九九話務中

心；狀況解除時亦同。 

4.以上與本縣戶政事務所

及地政事務所相關之訊

息更新或發布，由本府民

政處及財政處話務聯繫

窗口統一處理。 

5.各單位(機關)若有相關

缺失事項，行政處將以專

簽提報檢討缺失。 

 

務常見問答資料（FAQ），

並應定期檢視更新並以

口語化方式撰寫，以達實

用性及適切性。如收到本

府一九九九話務中心建

議更新之 FAQ 問題，或

有增刪修改需求，應立即

提交 FAQ 題庫增修表（格

式如附件一）送本府(行

政處)，轉交話務中心即

時更新，於三個工作日完

成。  

2.各單位(機關)舉辦民眾

參與之活動，請於活動開

始前三十日預告或至遲

於活動開始前七日發

布，以上訊息均利用本府

全球資訊網、行政資訊整

合入口網(公布網)及各

單位(機關)網站發布。 

3.各單位(機關)應將當日

報紙刊載之重大施政要

聞，或民眾關注之其他施

政措施加以說明或澄

清，並於事件發生後即時

發布於本府全球資訊網

「最新消息」。本府行政

處新聞科或各單位(機

關)話務聯繫窗口應將當

日相關資訊（地方報及國

內各大報等）刊載與所屬

機關相關之重大施政要

聞及機關書面回應資

料，於當日下班時前副知

話 務 中 心 專 責 窗 口

（ penghu1999 ＠

mail.penghu.gov.tw）。 

4.本縣若發生緊急事件（含

第四、第五目。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防災資訊、縣政重大訊

息），各權責單位(機關)

應於事件發生時同步副

知本府一九九九話務中

心；狀況解除時亦同。 

5.以上與戶政事務所及地

政事務所相關之訊息更

新或發布，由本府民政處

及財政處話務聯繫窗口

統一處理。 

6.行政處得邀請各單位(機

關)就發布之 FAQ 與重大

事項內容，派員至話務中

心解說。各單位(機關)若

有相關缺失事項，行政處

將以專簽提報檢討缺失。 

四、轉接服務  

(一)若為緊急報案電話，如一

一零、一一九、一一三等

業務，請民眾直接撥打一

一零、一一九、一一三等

報案專線電話；如情況確

有需要，由話務人員啟用

三方通話功能確保已轉

接至相關單位專線電

話，並跟聽至通話結束，

儘可能提供必要之協助。 

(二)各單位(機關)處理方式 

1.若民眾撥打縣民服務專

線明確要求轉接至單位

或人員時，話務人員於協

助確認業務與單位之正

確性後，協助轉接。若單

位分機忙線，應轉接單位

其他鄰線分機，協助接

通。若經撥號二次無法順

利接通如忙線或人員不

在，聯繫話務聯繫窗口先

四、轉接服務  

(一)若為緊急報案電話，如一

一零、一一九、一一三等

業務，請民眾直接撥打一

一零、一一九、一一三等

報案專線電話；如情況確

有需要，由話務人員啟用

三方通話功能確保已轉

接至相關單位專線電

話，並跟聽至通話結束，

儘可能提供必要之協助。 

(二)各單位(機關)處理方式 

1.若民眾撥打縣民服務專

線明確要求轉接至單位

或人員時，話務人員於協

助確認業務與單位之正

確性後，協助轉接。若單

位分機忙線，應轉接單位

其他鄰線分機，協助接

通。若經撥號二次無法順

利接通如忙線或人員不

在，聯繫話務聯繫窗口先

本點未修正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行登錄，再交由承辦人員

提供外撥回復服務，外撥

時限原則以一日（二十四

小時）為限；專責督導人

員應協助瞭解業務單位

忙線是否正常。  

2.話務人員如無法於業務

FAQ 資料庫獲得解答，或

民眾詢問問題涉及行政

專業判斷，或無管轄權限

回答之問題，將轉接權責

單位(機關)承辦人回

復，承辦人如無法立即回

復，應先行登錄，待查明

相關資訊後再提供外撥

回復服務，外撥時限原則

以一日（二十四小時）為

限。 

3.話務人員依據聯絡資料

轉接權責機關，若案涉跨

單位(機關)權責，由話務

人員聯繫第一個業務單

位不願受理，則轉接至該

單位話務聯繫窗口應先

行登錄及協調，再交由承

辦人員提供外撥回復服

務，外撥時限原則以一日

（二十四小時）為限。 

4.各單位人員、業務承辦人

電話與分機號碼如有異

動，應即時通知本府行政

處及一九九九話務中心

更新資訊，以確保話務中

心轉接電話之正確性。  

行登錄，再交由承辦人員

提供外撥回復服務，外撥

時限原則以一日（二十四

小時）為限；專責督導人

員應協助瞭解業務單位

忙線是否正常。  

2.話務人員如無法於業務

FAQ 資料庫獲得解答，或

民眾詢問問題涉及行政

專業判斷，或無管轄權限

回答之問題，將轉接權責

單位(機關)承辦人回

復，承辦人如無法立即回

復，應先行登錄，待查明

相關資訊後再提供外撥

回復服務，外撥時限原則

以一日（二十四小時）為

限。 

3.話務人員依據聯絡資料

轉接權責機關，若案涉跨

單位(機關)權責，由話務

人員聯繫第一個業務單

位不願受理，則轉接至該

單位話務聯繫窗口應先

行登錄及協調，再交由承

辦人員提供外撥回復服

務，外撥時限原則以一日

（二十四小時）為限。 

4.各單位人員、業務承辦人

電話與分機號碼如有異

動，應即時通知本府行政

處及一九九九話務中心

更新資訊，以確保話務中

心轉接電話之正確性。  

五、陳情服務  

(一)話務人員依據「澎湖縣政

府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

民陳情案件作業要點」受

五、陳情服務  

(一)話務人員依據「澎湖縣政

府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

民陳情案件作業要點」受

為符民眾回復需求及結案情形，

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作文字

增修。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理民眾以電話陳述有關

本縣行政興革之建議、行

政違失之舉發或行政上

權益之維護等具體陳情

案件，由話務人員將陳情

人基本資料及陳情內容

鍵入派工系統，分派權責

業管單位處理，派工系統

同步以電子郵件聯繫話

務窗口專責人員，各單位

(機關)依據前揭要點及

派工系統要求時限處

理，將初步處理結果依陳

情人要求以電話或簡訊

回復陳情人，或處理完成

後再以電話或書函告知

陳情人處理結果，並於派

工系統填報處理結果，業

管單位之話務聯繫窗口

複核後，行政處視處理情

形，由話務中心人員回復

後結案。 

(二)話務中心依據「澎湖縣政

府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

民陳情案件作業要點」，

每月定期將相關報表彙

整後由本府行政處陳核。 

(三)若有陳情案件爭議問題

無法確定受理單位，話務

中心應交由本府行政處

請示秘書長裁示指定受

理單位。 

理民眾以電話陳述有關

本縣行政興革之建議、行

政違失之舉發或行政上

權益之維護等具體陳情

案件，由話務人員將陳情

人基本資料及陳情內容

鍵入派工系統，分派權責

業管單位處理，派工系統

同步以電子郵件聯繫話

務窗口專責人員，各單位

(機關)依據前揭要點及

派工系統要求時限處

理，處理完成後以電話或

書函告知陳情人處理結

果，於派工系統填報處理

結果結案。 

(二)話務中心依據「澎湖縣政

府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

民陳情案件作業要點」，

每月定期將處理結果彙

整後由本府行政處(管考

科)陳核。  

(三)若有陳情案件爭議問題

無法確定受理單位，話務

中心應交由本府行政處

(管考科)請示秘書長裁

示指定受理單位。  

 

六、派工服務  

(一)民眾來電反映有關維護

公共安全及緊急事故，如

路燈不亮、水溝不通、路

面坑洞等，由話務人員將

申訴人基本資料及派工

六、派工服務  

(一)民眾來電反應有關維護

公共安全及緊急事故，如

路燈不亮、水溝不通、路

面坑洞等，由話務人員將

申訴人基本資料及派工

為符民眾回復需求及結案情

形，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

第五款、第六款及第七款作文字

增修。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內容鍵入系統，分派權責

業管單位，系統同步產生

電子郵件通知業管單位

之話務聯繫窗口，由話務

聯繫窗口派工處理。 

(二)派工系統列管之服務案

件項目係經權責機關就

業務範圍所提供，詳如附

件二「派工項目及處理時

限表」。 

(三)業管單位承辦人接到派

工後(處理期限自成案後

起算)，應於各階段處理

期限內處理完成後，須回

電及簡訊者應於四小時

內先行將初步辦理情形

回復陳情民眾，並於派工

系統填報處理結果，業管

單位之話務聯繫窗口複

核後，系統同步以電子郵

件通知話務中心，行政處

視處理情形，由話務中心

人員回復後結案。如派工

案件處理期限逾期，系統

會自動以電子郵件對相

關人員送出稽催訊息。 

(四)若非本府權責業務，如停

電、斷訊停話、斷水、水

管破裂等，話務人員亦應

盡力協助申訴人查明權

責機關，並給予機關單位

聯絡方式。或由話務人員

登錄派案，由本府相關單

位通知權責機關（單位）

前往處理。  

(五)若有派工案件爭議問題

無法確定受理單位，話務

中心應交由行政處請示

內容鍵入系統，分派權責

業管單位，系統同步產生

電子郵件通知業管單位

之話務聯繫窗口，由話務

聯繫窗口派工處理。 

(二)派工系統列管之服務案

件項目係經權責機關就

業務範圍所提供，詳如附

件二「派工項目及處理時

限表」。 

(三)業管單位承辦人接到派

工後(處理期限自成案後

起算)，應於各階段處理

期限內處理完成後，立即

告知該申訴人處理結

果，並於派工系統填報處

理結果，系統同步以電子

郵件通知話務中心，由話

務中心人員回復後結

案。如派工案件處理期限

逾期，系統會自動以電子

郵件對相關人員送出稽

催訊息。 

(四)若非本府權責業務，如停

電、斷訊停話、斷水、水

管破裂等，話務人員亦應

盡力協助，通知相關單位

處理，或協助申訴人查明

權責機關，並給予機關單

位聯絡方式。  

(五)若有派工案件爭議問題

無法確定受理單位，話務

中心應交由行政處(管考

科)請示秘書長裁示指定

受理單位。  

(六)若派案服務案件涉及多

個單位，則由話務中心視

案件內容性質指定主辦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秘書長裁示指定受理單

位。  

(六)若派案服務案件涉及多

個單位，則由話務中心視

案件內容性質指定主辦

單位及協辦單位，由主辦

單位主動協調辦理，須回

電者並統一由主辦單位

以電話聯繫陳情人說明

辦理情形，並通知各協辦

單位。若主辦單位及協辦

單位無法確定，應交由本

府行政處請示秘書長裁

示指派之。 

(七)話務中心每月定期將處

理結果彙整送本府行政

處後陳核，每月不定期派

員抽查派工案件處理情

形，以瞭解派工案件處理

是否落實執行，並將抽查

結果登錄於派工系統，並

於每三個月所召開「一九

九九縣民服務專線」工作

會議中討論。 

單位及協辦單位，由主辦

單位主動協調辦理，並統

一由主辦單位主動以電

話聯繫申訴人說明辦理

情形，並副知各協辦單

位。若主辦單位及協辦單

位無法確定，應交由本府

行政處(管考科)請示秘

書長裁示指派之。 

(七)話務中心每月定期將處

理結果彙整送本府行政

處(管考科)後陳核，每月

不定期派員抽查派工案

件處理情形，以瞭解派工

案件處理是否落實執

行，並將抽查結果登錄於

派工系統以及提報縣務

會議檢討。 

七、電話服務禮貌抽測與滿意度

調查  

(一)為瞭解話務中心接聽電

話服務禮貌及應答能

力，由本府行政處不定期

對話務人員作電話服務

禮貌測試。  

(二)各單位接聽一九九九縣

民服務專線轉接電話之

電話服務禮貌及應答能

力，由話務人員紀錄於話

務系統。本府定期之電話

服務禮貌抽測，亦將其列

為重點項目，以維持整體

七、電話服務禮貌抽測與滿意度

調查  

(一)為瞭解話務中心接聽電

話服務禮貌及應答能

力，本府定期之電話服務

禮貌抽測，話務中心亦列

為抽測之單位。  

(二)各單位接聽一九九九縣

民服務專線轉接電話之

電話服務禮貌及應答能

力，由話務人員紀錄於話

務系統。本府定期之電話

服務禮貌抽測，亦將其列

為重點項目，以維持整體

為提昇話務人員電話禮貌，第一

款作文字增修。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縣政服務水準。 

(三)本府行政處應對整體話

務服務進行縣民滿意度

調查，以了解縣民對於一

九九九縣民服務專線服

務品質的感受，以作為服

務品質改善之參考。 

縣政服務水準。 

(三)本府行政處應對整體話

務服務進行縣民滿意度

調查，以了解縣民對於一

九九九縣民服務專線服

務品質的感受，以作為服

務品質改善之參考。 

八、話務系統維護與維運  

(一)本府一九九九話務系統

由本府行政處負責維

護，各單位如發現系統問

題，應於第一時間通報行

政處，並通知話務中心。 

(二)話務中心每月應將轉接

服務、諮詢服務、陳情服

務、派工服務等分類報

表、話務統計資料彙整，

送交行政處陳核，以利管

考。  

八、話務系統維護與維運  

(一)本府一九九九話務系統

由本府行政處負責維

護，各單位如發現系統問

題，應於第一時間通報行

政處，並副知話務中心。 

(二)話務中心每月應將轉接

服務、諮詢服務、陳情服

務、派工服務等分類報

表、話務統計資料彙整陳

核，以利管考。  

第一款、第二款作文字增修。 

九、獎懲規定 

(一)本府各級人員執行一九

九九縣民服務專線由本

府行政處負責管制稽

催，獎懲規定如下： 

1.為鼓勵本府各級人員執

行一九九九縣民服務專

線分辦任務主動負責、勇

於任事，本府各單位得依

相關規定辦理獎勵，並依

年度受理案件總數、處理

速度及年度滿意度等項

考核評分（如附表），前

五名發給禮券，獎勵如

下： 

第一名：新臺幣八千元禮券 

第二名：新臺幣六千元禮券 

第三名：新臺幣五千元禮券 

第四名：新臺幣三千元禮券 

九、獎懲規定 

(一)本府各級人員執行一九

九九縣民服務專線由本

府行政處負責管制稽

催，獎懲規定如下： 

1.為鼓勵本府各級人員執

行一九九九縣民服務專

線分辦任務主動負責、勇

於任事，本府各單位得依

相關規定辦理獎勵。  

2.本府及所屬機關辦理一

九九九陳情案件及派工

案件，如未能於規定期限

處理完成，經本府行政處

稽催後超過七個工作日

未處理者，承辦人員予以

記申誡一次，本府行政處

連續稽催超過三次仍不

處理者，業務科（課）長

第一款第一目作文字增修，增加

考核評分標準，依年度受理案件

總數、處理速度及年度滿意度等

項分考核評分前五名發給禮

券，加強獎勵制度。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五名：新臺幣二千元禮券 

2.本府及所屬機關辦理一

九九九陳情案件及派工

案件，如未能於規定期限

處理完成，經本府行政處

稽催後超過七個工作日

未處理者，承辦人員予以

記申誡一次，本府行政處

連續稽催超過三次仍不

處理者，業務科（課）長

記申誡一次及承辦人再

予以記申誡一次。  

3.已初步回覆但尚未結案

之繼續列管案件，於本府

行政處發出稽催逾七個

工作日未處理者，承辦人

予以記申誡一次，本府行

政處連續追蹤三次仍不

處理者，業務科（課）長

記申誡一次及承辦人再

予以記申誡一次。  

4.上述情形如情節重大，造

成本府形象受損者，由本

府行政處專案簽辦追究

相關人員責任。 

(二)本府各級人員辦理一九

九九縣民服務專線分辦

任務應注意民眾隱私資

料之保護，對民眾隱私資

料保護或分辦任務有重

大貢獻及重大疏失者，得

專案簽報辦理獎懲。 

記申誡一次及承辦人再

予以記申誡一次。  

3.已初步回覆但尚未結案

之繼續列管案件，於本府

行政處發出稽催逾七個

工作日未處理者，承辦人

予以記申誡一次，本府行

政處連續追蹤三次仍不

處理者，業務科（課）長

記申誡一次及承辦人再

予以記申誡一次。  

4.上述情形如情節重大，造

成本府形象受損者，由本

府行政處專案簽辦追究

相關人員責任。 

(二)本府各級人員辦理一九

九九縣民服務專線分辦

任務應注意民眾隱私資

料之保護，對民眾隱私資

料保護或分辦任務有重

大貢獻及重大疏失者，得

專案簽報辦理獎懲。 

 


